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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公估机构是指符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取

得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接受保

险当事人委托，从事保险标的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

算等业务的单位。保险公估是受保险合同当事人单方和双方

以及其他委托方的委托，问其收取合理的费用，办理保险标

的的查勘、鉴定、检验、估价与赔款的理算，洽商并出具公

估报告的行为。 从事保险公估的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即保险

公估人，也称保险公估行或保险公估公司，它是独立于政府

，行政管理部门及经济领域各环节和部门之外，面向社会服

务的经济实体。保险公估人具有以下性质： 1、保险公估人

是一种中介服务机构 保险公估人既不属于保险人一方，也不

属于被保险人一方，而是连接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中介服务

机构，是独立于其他部门之外，面向社会服务的经济实体。

保险公估人和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共同组成完整的保险

中介市场。 2、保险公估人贯穿于保险业务的始终 保险公估

人除了从事大众所熟悉的保险理赔业务外，还从事保险标的

承保时的价值和风险评估、鉴定、估算以及保险标的损失后

的勘验和损失计算。其业务贯穿于保险业务的始终。 3、保

险公估人的服务是有偿的 由于保险公估人是一种经济组织，

其存在和发展要求获得经济效益，因而它对保险合同当事人

及其他委托方的服务不是免费的，而是要收取一定的合理费



用，实行有偿服务。课程介绍之保险公估人概述：保险公估

人的特征 保险公估人作为保险中介市场主体重要的组成部分

之一，具有保险中介市场主体的共性。但与保险经纪人和保

险代理人相比，也有明显的区别，即个性特征。 (一)保险公

估人地位的独立性 公估是“公”与“估”两种行为的结合。

“公”是公正、公平、公道的行为准则的表示。 “估”是指

估计、估价、估量的行为。也就是说，保险公估人是以法律

法规和有关政策为准则，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以客观事实和

各项数据为依据，进行客观、合理、科学的估测。 在我国，

保险公估人是根据“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

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一般

与保险人或投保人在经济上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股权关系

。保险公估人的行为不受任何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的影响。 (

二)保险公估人立场的中立性 保险公估人应该按照委托人的要

求，对所委托的保险标的进行评估、勘验、鉴定、估损或理

算等并出具公估报告书。保险公估人在开展业务时，既不偏

向保险人，又不偏向投保人。 (三)保险公估人业务的广泛性 

在我国，保险公估机构可以经营的业务包括：对保险标的承

保前和承保后进行检验、估价及风险评估；对保险标的出险

后进行查勘、检验、估损、理算及出险保险标的的残值处理

；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业务。 (四)保险公估人专业的技术

性 保险公估人面向众多的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处理不同类型的

保险理赔、评估业务，因此保险公估机构必须拥有具有各种

专业背景，并熟悉保险业务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对保险公

估人专业技术性的具体要求包括：第一，要求保险公估人掌



握并精通保险专业知识。第二，要求保险公估人通晓与保险

业务相关的法律专业知识。第三，由于保险标的自身特性以

及自然灾害或突发事故所涉及的物理、化学或生物过程，保

险公估人必须了解相关的工程技术领域的知识，了解各种公

估对象在各种灾害中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恢复它们的方法

、损失的计算和灾害的预防。与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相比，

保险公估人员具备的专业技术知识和保险知识更加丰富。 (

五)保险公估人结论的客观性 保险公估机构要依法经营，在法

律许可的范围内从事保险公估业务。就保险公估行为而言，

保险公估人在承保前或承保后对保险标的进行评估时，不能

凭空编造任何结论，应该依据相关法律或法规行事，做到有

章可循、有法可依。 (六)保险公估人结果的经济性 保险公估

人作为独立的、专门的公估机构，接受诸多保险人或被保险

人委托，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机构储备的专业技术人员的

专业技术，处理不同类型的保险公估业务，并公正地、客观

地对委托业务提出合理、可操作的公估结论。课程介绍之保

险公估人概述： 保险公估人的职能，是指保险公估人的内在

的固有的功能，它是由保险公估人的本质和内容决定的。一

般认为，保险公估人有四个方面的职能： (一)评估职能 保险

公估人的评估职能包括勘验职能、鉴定职能、估损职能和理

算职能等。评估职能是保险公估人的关键职能。保险公估人

执行评估职能，可使赔案快速、科学地得以处理。 (二)公证

职能 保险公估人之所以具有公证职能，原因在于：第一，保

险公估人有丰富的保险公估知识和技能，在保险公估结论准

确与否的问题上具有权威性。第二，保险公估人是保险合同

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既不偏向保险人，也不偏向被保险人



，而是站在中间的立场上对保险案件进行评审，因而能够作

出符合双方利益的公正的评估结论。 (三)中介职能 保险公估

人的中介职能表现在：第一，保险公估人既可以受托于保险

人，又可以受托于被保险人。第二，保险公估人以保险当事

人之外的第三方身份从事保险公估经营活动，为保险当事人

提供中介服务。百考试题收集 (四)调整职能 保险商品经济活

动导致保险法律关系的产生。保险公估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

调整法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保险法律关系。例如，

合理、公证的公估结论往往得到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的认

可，能够有效调整各类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课程介绍之保

险公估人概述：保险公估人的作用lt. 1．有利于建立健全保险

市场体系。一个完整的保险市场体系，其主体由保险人、保

险中介人和投保人三方所构成。而保险中介人包括保险代理

人、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三者缺一不可。保险公估人

既可以接受保险人的委托，也可接受被保险人的委托，甚至

是其他关系方的委托，但它既不代表保险人的利益，也不代

表被保险人的利益，而是处于中立的立场。 2．有利于化解

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因保险理赔而产生的矛盾。制约保险双方

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保险条款由保险人单方面制定，投保人

只能被动地接受(特约承保和协商订约除外)，这可能导致对

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障存在不足。 3．有利于形成合理水平的

保险费率。在现有保险市场体制下，我国保险产品的保险费

率受到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较多的限制，各家保险公司不能完

全按照自身运作的实际情况与市场竞争的需要自由确定费率

。 4．有利于促使保险理赔技术的提升。保险理赔所涉及的

知识领域广泛，不仅有经济、金融、财会和法律等专业知识



，而且还包括众多工程领域，如锅炉、.汽车、船舶、地震、

洪水和化工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 5．有利于实现保险的集

约化经营。重承保规模的扩张、轻承保质量的提高是我国保

险业长期以来的明显弊端。 6．有利于促进再保险的发展。

再保险是对原保险人的保险。对于卫星发射、核电站等金额

巨大、风险性很高的保险标的，保险人只能在办妥分保的前

提下进行承保。 7．有利于推动我国保险业与国际惯例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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